
 

 

中国化“资产者公共领域”
１
：从民间商会到市民社会的路径选择 

陶庆  北京大学社会学博士后 

 

[摘要] 本文研究民间商会在构建中国化国家与社会之间互动关系过程中，即构建中国化市

民社会过程中的地位、作用与缺失。重新厘定概念：从梳理学界对于“市民社会”与“公

共领域”之概念工具的歧义与混用入手，指出两者均超越了中国化国家与社会之间互动关

系的特殊国情，“资产者公共领域”可能是更实际的学理研究路径。确定研究模型：在国

家与社会互动关系的领域中间，是一个广泛、深邃的市民社会转型地带并呈递进式方向，

朝着市民社会的终极方向演进。提出判断准则：公共领域一般准则是“公共性三要素”，

率先形成的特殊社会领域的公共领域应具有“发轫四要件”，并以此判断，当代中国的国家

与社会之间互动关系的学理研究角度应是民间商会基础上的“资产者公共领域”，而非公共

领域甚至市民社会。 

[关键词]民间商会；资产者公共领域；公共领域；市民社会；公共性三要素；发轫四要件 

 

本文研究的对象，是中国民间商会在构建国家与社会之间互动关系过程中，

即构建中国化市民社会过程中的地位、作用与缺失。此一研究的前提，是研究

概念的重新厘定和研究模式的重新探索。关于研究概念，学界存在着一定程度

上的含混不清。一是 public sphere（公共领域、公域或公共空间，以下同）

与 civil society（市民社会或公民社会，以下同）的歧义与混用。其二是 public 

sphere（公共领域、公域或公共空间）与 the bourgeois public sphere（资

产者公共领域）、the public sphere in the world of letters（文学界公共

领域）等，特别是与 the bourgeois public sphere（资产者公共领域）的歧

义与混用，也使学界的学理对话出现了错位。 “究竟如何从‘公民社会’和‘公

                                                        
注：１ Bürgerleche  Offentlichkeit 一语源于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

他在初版序言中开篇指称“本书的目的是分析 Bürgerleche Offentlichkeit”（哈贝马斯，

1999：1）。本文中，笔者将其译为“资产者公共领域”，而非“资产阶级公共领域”（邓正

来、J·C·亚历山大编，2002：121）。本文取“资产者公共领域”译法，一是有程农所译

先例（邓正来、J·C·亚历山大编，2002：421）；二是 Bürgerleche 在词源学上倾向于“资

产者”译法，如有学者认为，从西方社会发展史角度看，17、18 世纪以后，公民的范围已

大大拓宽，但其主力军也是由中世纪城市里形成的市民等级即 bourgeoisie 阶层演化来

的。法语中的词根 bourg 同德语 Bürg ，均指城堡、要塞或城镇，而法语中的 bourgeois

（复数为 bourgeoisie ，过去中文译为“资产阶级”，不确切，宜为市民）和德语中的

Bürger（复数为 Burgertum）均指生活在解放了的城市或城镇上的市民，即商人、自由民

等（方朝晖，1994）。三是本文目的在于从学理上梳理国内外学界关于中国式商会研究基础

上的“公共领域”之辨析，并探讨中国化“公共领域”之学理可能性；而中国私营经济、

民间商会之发展尚未产生所谓的“资产阶级”，只是“私有财产”已入我国宪法保护之列，

“私有财产者”即为“资产者”，是故称为“资产者公共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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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空间’的角度来看待中国近代和当代社会与政治的变化，至今尚没有比较令

人满意的解答。这一点，正如黄宗智所评论的，乃是‘中国研究领域当前存在

的范式危机的一种反映’。”２本文的主旨即在于探讨破解这种“范式危机”的

路径选择。 

 

一、概念厘定：公共领域还是市民社会？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以来，中外学者倾向于运用民间商会基础上的国家与社

会互动关系的学理，来观察和研究中国的历史和现实进程。其中，公共领域与

市民社会是近年来国内社会科学界新兴的理论概念（冯筱才，2001）。但“关于

公共领域的讨论似乎从一开始便偏离了方向……几乎都把‘市民社会’和‘公

共领域’看作是同一个概念。”３不少西方学者运用“公民社会”和“公共空间”

这两个概念，来描述当代中国出现的独立于国家的自主性社会领域，并视为社

会政治改革的一个重要方面。４对它的强度和性质，却又出现了越来越多的所谓

“公民社会与公共空间争论”（邓正来、J·C·亚历山大编，2002：375）。因

此，笔者首先对此两种概念的三种“版本”作一梳理；其次，对混用概念的社

会现象作学理分析；然后，在此基础上探讨建构中国化国家与社会之间互动关

系研究的路径选择。 

第一，概念的歧义与混用。一是以市民社会概念来研究中国化国家与社会

之间互动关系。国家与社会互动关系的实质，主要体现在政府与公民组织或社

会团体的互动关系上，５社会学意义上的“互动”，通常是指社会主体之间由于

接触而产生相互交流和相互影响的过程（易益典、周拱喜，2001：72-77）。改

革开放以来，个体私营经济如雨后春笋，社会团体及各类中介组织大量涌现，

公民权利意识逐渐萌发，社会自身的地位与作用大为提升，社会与国家之间的

互动关系开始形成。６有些学者认为，在经历了 20 多年的改革开放与社会变迁

                                                        
２  Philip C.C.Huang, The Paradigmatic Crisis in Chinese Studies, Modern China, 

Vol.17, No.3 (July 1991)；转引自顾昕：“当代中国有无公民社会与公共空间？──评西

方学者有关论述”，http://www.gongfa.com/guxingongminshehui.htm.。 
３ 王笛：“对关于‘公共领域’研究批评的回答——兼谈史学批评的规范问题”，载“公

法评论网”http://www.gongfa.com/gonggonglingyuwangdi.htm.。 
４ 顾昕：“当代中国有无公民社会与公共空间？──评西方学者有关论述”，载“公法

评论网”http://www.gongfa.com/guxingongminshehui.htm.。 
５ 康晓光：“权力的转移——1978-1998 年中国社会结构的变迁”，载“中国思维网”， 

www.chinathink.net.  2004,4,8.。 
６ 张祖桦:“中国公民社会的兴起”，载“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网”，

http://www.dajun.com.cn/111zz.htm .2003，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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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中国公民社会已初具规模。７有学者看到商会重要作用，认为作为相对独

立的社会力量，市民社会正在我国形成。８ 

二是以公共领域概念来研究中国化国家与社会之间互动关系。将“Public 

Sphere”一词应用到中国近代史研究，并与商会联系起来，最早是由美国学者

R.Keith Schoppa 首创。９后 David Strand 又在其讨论北京人力车的专书中更

直接将商会当成中国公共领域的组成部分。William T. Rowe 和Marry B. Rankin 

等研究“公共领域”的代表人物对这个概念是十分清楚的，他们关于中国近代

史中商会的整个研究都是限定在公共领域而不是市民社会（David Strand，

1989：168）。William T. Rowe 和 Marry B. Rankin 认为，资产者公共领域的

细节并不适宜于中国历史，晚期中华帝国公共领域的产生不同于西欧。１０有学

者看到，“公共领域”和“市民社会”是两个不同层面的理论概念，其间存在时

空上的不可逆转性。１１有学者从学理层面论证近代中国同样存在“公共领域”，

因为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理论，可以用来理解和解读近代中国所出现的公共空

间和公众舆论（许纪霖，2003）。有学者认识到，不同历史时期的公共领域具有

迥异的内涵，同一历史时期的公共领域也可以划分成许多不同的类别——诸如

“科学的公共领域”、“文学的公共领域”以及“政治的公共领域”等等。１２这

对于具体理解哈贝马斯的“资产者公共领域”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也有助于

把握“公共领域”这一概念的丰富性和深刻性。有学者探讨了中国近代历史上

“公共领域”发展的“长江上游模式”，并与“冲突型”的“公共领域”“汉口

模式”形成了对比（王笛，2001）， 从而论证了中国历史上民间商会基础上“公

共领域”的多样性。 

三是以市民社会与公共领域概念来研究中国化国家与社会之间互动关系。

“公共领域”与“市民社会”是两个不同概念，但近年来学界在讨论时，常将

这两个概念合并在一起，特别是一些以商会为对象的实证研究，对两者的概念

                                                        
７ 张祖桦:“中国公民社会的兴起”，载“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网”

http://www.dajun.com.cn/111zz.htm .2003，2，15.。 
８ 胡平仁:“市场经济与市民社会——市场经济发展对社会结构变迁的深层影响管窥”，

http://www.dffy.com/faxuejieti/zh/200311/20031119082405.htm.。 
９ 胡平仁:“市场经济与市民社会——市场经济发展对社会结构变迁的深层影响管窥”，

http://www.dffy.com/faxuejieti/zh/200311/20031119082405.htm.。 
１０ 王笛：“对关于‘公共领域’研究批评的回答——兼谈史学批评的规范问题”，载“公

法评论网”http://www.gongfa.com/gonggonglingyuwangdi.htm.。 
１１ 强世功：“法律移植、公共领域与合法性——国家转型中的法律（1840-1981）”，

转引自“法律之维网”，http://www.law-dimension.com/detail.asp?id=273.。 
１２ 许英：“信息时代公共领域的结构与功能”，转引自“公法评论网”，

http://www.gongfa.com/gonggonglingyuwangluo.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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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太作明晰的区分（冯筱才，2001）。学界因为没有对此两种概念产生学理认

同，所以，近十年来，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理论，与市民社会理论一起，被尝

试应用在中国研究领域（许纪霖，2003）。 

第二，概念歧义与混用的学理分析。“公共领域”和“市民社会”的概念歧

义与混用，除去东西方社会体制、文明传统、语言习惯等方面的差异外，还在

于学界没有就民间商会基础上的国家与社会互动之间存在着一个广泛、多层次

的转型地带这一研究模式形成认同。在此一转型地带，其发端是纯个人的私域，

其最终进化是社会整体化的公共领域一般即市民社会，分布两端之间的是社会

自治基础上的公共领域等若干个转型期（见图 1）；也即，“在市民社会中，形

成意见的协会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围绕着协会的是自律的公共领域”（哈贝马

斯，1999：30）。这说明，在国家与社会的互动关系中，形成意见的协会、公共

领域和市民社会是三个层次不同的概念工具。 

 

 国 家  

     

个人私域       公共领域        市民社会  

 

 社 会  

 

图 1 国家与社会互动关系转型地带中的公共领域和市民社会 

 

  一是“市民社会”目标超越了当下中国国情。显而易见，理论假设模型表

明，在国家与社会相互分离格局之框架下，处于其间的转型地带愈是宽泛、厚

实，形成的转型地带链愈是延展、持续，则保持国家与社会相互分离之格局的

效果愈是良好。从此模型来看，从个人私域出发，在社会演进的过程中，经过

一定时期的社会变迁，会分别出现与国家与社会分离、互动之态势相均衡适应

的社会转型期，最简单直观的就是公共领域和市民社会这两个不同层次的转型

期。显然，如果社会径直地演进成为市民社会，则是此一转型地带的预期社会

形态，也即国家与社会分离、互动的关系会达到最佳状态。Charles  Taylor 已

经“更为详尽地对这些（关于市民社会）不同的含义予以探究”，并极其认真地

对他假设的三种市民社会作出了辨析（Charles Taylor，1991：95-118）。但在

假设模型中，这毕竟是尚未预期的最终最佳结局。有学者云：“基于现实层面的

目标则标示为建构经验历史及思想历史全不知晓的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关系的努

力，其任务当然是首先建构起中国的市民社会。”（邓正来，1993）笔者不敢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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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此一观点，即认为市民社会非经相当长时期的转型地带的成熟培育而不能“毕

其功于一役”。  

二是“公共领域”目标同样超越了当下中国国情。在任何有所作为的市民

社会中，都存在着两种机制：一种是公共领域，另一种则是市场经济。１３也即

市民社会与公共领域是包括与被包括的关系，市民社会是目标，而公共领域是

过程。“这一系列关于自由经济和公众或公共空间的观念，构成了有关‘市民社

会’区别于国家的新认识的一种思想资源。市民社会包括一个公众或公共的、

但却不是根据政治予以架构的领域。” （Charles Taylor，1991：95-118）故

而，越过公共领域探讨市民社会，或者把公共领域与市民社会合并来探讨国家

社会之间互动关系的学理分析不合时宜。那么，仅仅从公共领域出发探讨国家

与社会互动关系，是否足以揭开这一转型地带的分离意义呢？显然行不通，因

为这一领域的研究典范哈贝马斯就是从分析“自由主义模式的资产者公共领域

的结构和功能，即资产者公共领域的发生与发展”出发，并且宁愿“忽略了历

史发展过程中似乎遭到压制的平民公共领域这一变体”（哈贝马斯，1999：2），

进而研究国家与社会之关系变迁的。所以，公共领域只是转型地带的一个重要

过程，但还不是转型地带的真正开始，也即它不能作为分析的概念工具来研究

这一转型地带的初始状态。公共领域是整体社会中各个具体社会领域形成了自

己的个性化的公共领域之上的集合和总括，是一种共性即所有个性特征的概念

描述。当然，学界看到，鉴于哈贝马斯之学理概念下的“资产者公共领域”形

成于西方社会制度、文明传统下的“作为公众出现在咖啡馆、沙龙、报纸等公

共空间，讨论社会公共事务，形成制约权力的公众舆论，由此形成体制化的公

共领域”（哈贝马斯，1999：14-145）。认为“尽快建立起关于‘信息时代的公

共领域’的公共领域或许应该是学术界最迫切的任务；因为在那里，通过大家

广泛而深入的理性讨论，我们或许能够使这个新世界在建构其自生自发秩序的

同时最大限度地避免各种失序和混乱。”１４笔者亦不愿苟同此一观点，并以此为

分界与其他论者相左，始终恪守“资产者公共领域”学理价值，由民间商会这

一特殊社会领域的兴起和演进来探讨中国化国家与社会之间互动关系研究的路

径选择。 

 

二、寻找支撑：近代中国的“资产者公共领域” 

                                                        
１３ Charles Taylor，转引自许英：“信息时代公共领域的结构与功能”，载“公法评

论网”http://www.gongfa.com/gonggonglingyuwangluo.htm.。 
１４ 许英：“信息时代公共领域的结构与功能”，转引自“公法评论网”，

http://www.gongfa.com/gonggonglingyuwangluo.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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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文明社会的公共领域一般发端于文学、媒体之类的精神领域；而在类

于中国这样封建传统甚重、过分强调国家至上的东方国家，其公共领域一般则

依照“经济的必然性”，在民间商会兴起之基础上的“资产者公共领域”逐步成

为整个转型地带的起点与支点（见图 2）。在运用这一概念工具探讨中国化“资

产者公共领域”之前，分析“公共领域”形成的一般准则，可以使国家与社会

之间分离、互动的转型地带更具逻辑性和操作性。 

 

国 家 

 

                                         文学公共领域等 

     

私营企业主       资产者公共领域         公共领域      市民社会  

 

                                        网络公共领域等 

 

社 会 

 

图 2  国家与社会互动关系转型地带中的资产者公共领域 

 

第一，“公共领域”的条件。一是一般准则“公共性”。中国化“资产者公

共领域”研究，应是西方“公共领域”一般准则的再现和运用。特别是哈贝马

斯的公共领域理论，完全可以作跨文化的应用。也就是说，为了能够在学理上

对话和交往，此一领域的研究必须使用学界认同的概念化工具，来辨析中国的

“资产者公共领域”；这一概念化工具就是“公共领域”的一般准则“公共性”，

即是“公共领域最基本的普世特征：由独立的、具有理性能力的公众，在此空

间之中从事公共批判，形成公众舆论。”（许纪霖，2003）在哈贝马斯“公共领

域”框架下，“本来意义上的公共性是一种民主原则，这倒不是因为有了公共性，

每个人一般都能有平等的机会表达其个人倾向、愿望和信念——即意见；（而是）

只有当这些个人意见通过公众批判而变成公众舆论时，公共性才能实现。”（哈

贝马斯，1999：252）可见，“公共性”一般有三个要素：公众、公众批判和公

众舆论。 

关于公众。公众是平等的具有自由人格的某类公民，按照自律原则构成的

公民集合体。在阿伦特那里，公民在公共领域中的言论和行为都在其它公民前

面显现着他是“谁”，即独特的、不可重复的自我。公共环境比隐私环境更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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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分显示自我，公共领域是一种“外观”，一种“井然有序的戏景”，它为每

一个公民的参与行动提供了舞台和以公共成就延长个人有限生命的机会，处于

此种状态中的公民集合即为“公众”，也即是“行动中的人”的集合（Hannah 

Arendt，1958：1-27）。 

关于公众批判。批判的公共性即是公众批判，只有两个交往领域通过公众

批判作为中介联系起来，才会产生严格意义上的公众舆论，即是公众参与到公

共领域所控制的正式交往行动中去，通过批判讨论中所达成的共识把两个交往

领域联系起来。 

关于公众舆论。公共领域中所形成的一切经验意识的同一性和先验意识的

抽象同一性是一致的。并由公共性保障不同主体所作出的“判断的一致性”。（哈

贝马斯，1999：126）关于这种“判断的一致性”基础上的公众舆论，米尔斯

（C·W·Wills ）提供了经验性标准定义：“（1）事实上有许多人在表达意见和

接受意见。（2）公众交往有了严密的组织，其结果是公众所表达的任何一种意

见能立即得到有效的回应。（3）由这种讨论所形成的意见在有效的行动中，甚

至是在反对（如果必要的话）主导性的权威体制中，随时可以找到一条发泄途

径。（4）权威机构并不对公众进行渗透，因此公众在其行动之中或多或少是自

主的。”（C ·W ·Mills，1956）由此可知，“公共领域”本身在原则上反对一

切形式的统治，任何一种社会制度下的“公共领域”都必须恪守它的一般准则

——公共性。相反，如果公众作为统治阶层自我封闭，如果放弃了公共性原则，

那么公众舆论就可能变成强制，公众批判就会变成教条，缺乏一致性基础上的

共识就会变成命令；那么，即便形成了“公共领域”也会变形并瓦解。  

二是“发轫四要件”（指某一社会领域率先发轫成为公共领域第一部分之要

件）。坚守公共性的一切社会领域都有条件形成“公共领域”的一部分，但在历

史传统和现实制度的条件下，什么样的社会领域能够具备条件率先发轫出这种

“公共性”？ “前提是市民社会对私人领域的公共兴趣不仅要受到政府当局的

关注，而且要引起民众的注意，把它当作是自己的事情。”（哈贝马斯，1999：

22）哈贝马斯框架下的“资产者公共领域”就是诞生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中。由

此，从“公共领域”一般准则的“公共性”三要素分析，这个起到发轫作用的

特殊社会领域应该具备以下四项要件：（1）合法性。（2）实践公共性的人财物

力。（3）内在的需求。（4）国家的客观需要。只有市场经济的强劲推力和国家

维持其统治合法性的客观需要，才有可能赋予有内在需要的资产者阶层形成公

众舆论的合法性。西方的文明社会是这样，类于中国的东方文明社会也是如此。

考察中国的历史和现实，离开市场经济的发展、资产者阶层的兴起、民间商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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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特殊的社会领域，就无法产生“资产者公共领域”，更谈不上什么“公共领

域”了。１５  

第二，中国化“资产者公共领域”之历史经验。囿于概念工具的认同需要

一个过程，下文引用学界的一些关于中国近代史中民间商会基础上的“公共领

域”或“市民社会”之类的概念，实际上属本文探讨之“资产者公共领域”之

概念范畴。 

一是中国近代史上国家与社会之间互动关系达到了“资产者公共领域”水

准。中外学界均有学者认为中国近代史上存在着一定规模的“资产者公共领域”。

国内学者较早地使用“公共领域”概念来研究商会的是马敏和朱英（冯筱才，

2001）。马敏、朱英提出了“市民社会雏形说”，提出“近代中国具有新时代特

征的新型民间社会，也可称之为市民社会的雏形”（朱英，2002：408），并将以

自治公所为主轴的上海模式与以商会为中枢的苏州模式作了一定的区分（马敏，

1995）。朱英认为，清末民初最具有市民社会特征的民间组织就是商会，具体反

映在独立自治、契约规则与民主制度三个方面（朱英，1997：112-113）。王笛

亦曾借用“公共领域”的概念，对商会与其它公共组织进行了考察（王笛，

1996）。又如：西方学者较早地使用“公共领域”概念来研究中国近代史上民间

商会的是 William T· Rowe 和 Marry B·Rankin（David Strand，1989：168）。

中国资本主义即市场经济萌芽于 16 世纪末 17 世纪初，随之也出现中国化“资

产者公共领域”，并在 18 世纪西方市场经济的刺激下而逐步明朗。Marry 

B· Rankin还把所谓的“中国公共领域”的起源追溯到16世纪末和17世纪初，
１６目的在于从“公共领域”兴衰的角度对中国近代史作一番新的解释。如果中

国近代史中确实存在过“资产者公共领域”，那么，它应该具备公共领域一般准

则“公共性”，以及“公共领域”发轫四要件；并以此检验此一“资产者公共领

域”在中国近代史上达到了何种程度。鉴于“资产者公共领域”是历史、具体

的，而不是几个历史年代中不同时期多个事件的“合并同类项”，所以，笔者选

择清末民初民间商会对公文程式抵制的事件（简称抵制事件，以下同）作为研

                                                        
１５ 尽管 William T·Rowe 认为：“像诗社这样的文人团体则属于另一个独立的却相关

的范畴。这些团体往往聚集于茶馆或其他地点公开地地讨论人们普遍关注的审美问题或学

术问题。波拉切克对 19 世纪早期北京的宣南诗社和顾炎武神龛组织的研究，清楚地昭示出

这些团体所具有的成为政策批评工具的潜力。”（邓正来、J·C·亚历山大编，2002：412）

但笔者根据公共性的三个要素和特殊社会领域率先形成“资产者公共领域”之四项要件来

判断，市场经济史前社会业已存在各类型的“论术”、“议政”之类知识分子社会团体，如

明朝“东林党”等，因其缺失“三个要素”、“四项要件”而不列入本文研究之列。 
１６ 转引自顾昕：“当代中国有无公民社会与公共空间？──评西方学者有关论述”，

http://www.gongfa.com/guxingongminshehui.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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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的参照物（朱英，2002：384-410）。 

二是中国化“公共领域”之公共性体现。公共性的第一要素是公民形成公

众。只有“当人们在不必屈从强制高压的情况下处理有关普遍利益的事务时，

也就是说能够保证他们自由地集会和聚会、能够自由地表达和发表其观点时，

公民也就起到了公众的作用。”（邓正来、J·C·亚历山大编，2002：375）抵制

事件本身就是为了反对意欲将民间商会变成置于官府控制之下的附庸机构，在

历经官府的高压、威胁甚至打击之中，全国各地的商会，在成立不久的全国商

会联合会（1914 年）的组织、协调下，采取提出议案、通电致函呼吁、召集全

国临时特别会议、选派代表赴京请愿甚至拒不执行官府命令等办法，充分表达

了民间商会自身的利益需求，起到了公众批判作用。抵制事件持续两年，舆论、

立场和抵制行动能够保持协调一致，抗争的态度也始终较为坚决，最后以商会

基本上取得圆满胜利而告结束，发挥了公众舆论调节国家与社会之间关系、甚

至在一定程度上制衡国家的重要作用。 

三是中国化“资产者公共领域”发轫四要件体现。清末民初民间商会拥有

独立自治的权利，在许多重要方面不受所在地区官府的直接控制和支配，能够

以独立自主的姿态开展各项社会活动，即使是与官府在某些方面互赖互补的互

动过程中，也保持其相对独立性，而不是事事唯官府之马首是瞻。民间商会的

自治权利，是清末 1904 年商部颁布的《商会简明章程》等相关商会法律法规所

赋予的，也一直得到官府、民间的认同，即具有法律的、政治的、社会的和行

政的合法性。而官府一意孤行的公文程式“改革”甚至所谓 1914 年北洋政府农

商部颁布的《商会法》，根本目的在于剥夺已经赋予民间商会的法律、政治和行

政的合法性，并在降低地位、削减权利的基础上，迫使民间商会丧失原有的合

法独立性和民间独立法人社团的性质。这种恶果当然为民间商会所坚决反对，

并激起了声势浩大的抵制事件而无任何妥协退让之举，足见当时中国民间商会

内在的反抗精神固不可摧。加之，民间商会本身的人财物力较为雄厚，有足够

的人财物力开展集会、议案、办报、请愿甚至拒绝官府之“改组”商会另行商

会法律等项调节国家与社会关系的重要活动。清末民初时期，时局动荡不定，

内忧外患重创民心国力；而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广泛兴起的民间商会对于振兴经

济、造福公益的贡献，恰好有利于生产一些统治的合法性，这正是当时风雨飘

摇之国家政权的迫切需要。从这个角度来看，当国家自己已有的合法性随着社

会变迁日益削弱，而不得不通过其他途径来弥补其统治合法性时，也即“综合

国力”竞争和人民物质文化需要成为整个社会需求主流，私营经济和民间商会

持续发展恰能满足此一主流需求时，“资产者公共领域”也就应运而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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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只有当整个社会通过那些不受国家支配的自由社团，能够相当有效

地决定或影响国家政策之方向时，“公共领域”才存在（Charles Taylor，1991：

95-118）。在抵制事件中，“如果当时的北京政府坚持拒绝商会的要求，并采取

镇压的措施，最后将会形成何种结局尚很难预料。”（朱英，2002：410）所以，

清末明初的“资产者公共领域”，在向理想化的“公共领域”一般演进中，还有

很长的转型地带需要过渡。 

 

三、路径选择：转型期民间商会的重建 

 

转型期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促成了国家与社会之间互动关系的重新开始，

再一次启动了“资产者公共领域”向市民社会演进的转型程序。但是，在国家

与社会之间互动关系的转型地带中，这种“互动关系开始形成”的具体位置在

哪里？是超越或者停留在清末民初时“资产者公共领域”的水准？还是退回到

“资产者公共领域”之前的“民间商会”这一特殊社会领域的层面？这对于中

国市民社会之学理研究的路径选择具有重新审视和判断的现实意义。 

第一，路径选择的演进过程。在政治全能主义情况下，国家与社会之间根

本不可能产生健全的互动关系。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国家政策的改变和私营经

济的成长，极度弱小的社会得到较大发展，国家与社会的互动关系开始形成；１７

并出现了转型期中国化“资产者公共领域”，其现实物质载体是民间商会。也即，

“公共领域”一般准则“公共性”和“发轫四要件”会通过当下的民间商会得

以体现。这样，当下中国民间商会发育和成熟到什么程度，其中蕴含的公共性

和公共领域发轫四要件就会展示到什么水准，也即转型期中国化“资产者公共

领域”在转型地带中演变到什么进度（见图 3），并揭示出以下三层含义。 

一是国家与社会之间互动关系的实质。互动关系的实质是利益关系的调整，

起到调整利益关系的物质力量分布于呈现出递进式排列的市民社会发育成长链

（即转型地带），它由市民社会、公共领域、某一特殊社会领域的公共领域（如

资产者公共领域）、构成这个特殊社会领域的社会团体（如资产者公共领域中的

民间商会组织）、公民私域（如私营企业主）等五个部分组成。 

 

国 家 

  

                  公共性三要素        文学公共领域等 

                                                        
１７ 张祖桦:“中国公民社会的兴起”，载“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网”

http://www.dajun.com.cn/111zz.htm .2003，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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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营企业主          民间商会          资产者公共领域    公共领域    市民社会 

 

               公共领域发轫四要件     网络公共领域等 

 

社 会 

   

图 3  国家与社会之间互动关系转型地带中的民间商会 

 

二是市民社会发育成长链中五个部分构成复杂的演进过程。这个过程相互

之间具有不可替代的联贯性。作为私域中的公民个人，如何在文明社会的演进

中，逐步形成不同社会团体并上升到公共领域，再跃入市民社会的最高层次，

在不同的社会制度、文明传统和历史阶段中都会有不同的表现形式。 

三是在市民社会发育成长链上的某个具体环节上，产生国家与社会的互

动，也即调整国家与社会各阶层的利益关系。在图 1中，是理想化的最终结局，

在市民社会或者成熟的公共领域这个层面展开利益关系的互动与调整，国家利

益与社会各阶层利益处于良性的循环状态，公共性三要素与发轫四要件得到了

完全、充分地实践。在图 2中，市场经济发育到一定程度时，“资产者公共领域”

形成，国家与社会之间主要通过“资产者公共领域”这个形态展开利益关系的

协调和整合（当然，与“资产者公共领域”并行的其他社会领域的公共领域多

种多样，但“资产者公共领域”由于“经济的必然性”而首先发轫并居于相当

重要的社会地位）；公共性三要素与发轫四要件只在“资产者公共领域”范围内

得到充分实践，而在其他社会领域的公共领域没有得到充分实践。在图 3 中，

由于市场经济不够完善及其他社会体制、文化传统的制约，其他领域的公共领

域处于酝酿之中，“资产者公共领域”已经发生但没有充分完善，甚至还停滞在

产生它的社会团体即民间商会的阶段，那么，就只能通过这样的不够完善的社

会团体即民间商会，产生国家与社会之间利益关系的互动和整合，公共性三要

素与发轫四要件在民间商会基础上的“资产者公共领域”内也没有得到充分实

践。由此可见，国家与社会之间互动关系转型地带的路径选择，首先是满足和

实践“公共领域”“公共性三要素”与“发轫四要件”的路径选择。 

第二，民间商会中公共性的缺失。我国商会的民间化方向改革业已取得了

显著的成效，在由过去政府的单向控制向政府与商会双向互动合作方式转变，

特别是进行民办商会的试点工作取得了进展；那种自愿入会、自选领导、自聘

人员、自筹经费、自理会务的“五自”办会模式在温州等沿海市场经济发达地

区普及开来（浦文昌、荣敬本：92-93）。但是，这些改革所达到的程度毕竟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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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领域”一般准则“公共性三要素”（公众、公众批判和公众舆论）要求还

有一定距离。“公共领域的本质是政治公共领域。这是由公民们共同维持的可见

领域和共同拥有的‘世界’。公共领域最重要的特征是显露性和人为性。公共

领域的显露性是指，在此空间中出现的‘每一件事都是每一个人可以亲自眼见

耳闻的’，因此而具有最大的公众性。”（Hannah Arendt，1958：117-126）然而，

转型期中国民间商会在改革中遇到的主要问题，恰恰在于组织上缺乏独立性、

职能上存在角色紧张（role strain ）和角色冲突（role conflict ）、法律地

位不明确（浦文昌、荣敬本：96-99），等等。按照米尔斯（C.W.Wills ）关于

公众舆论的四条经验标准判断（C ·W ·Mills，1956：295），转型期中国民间

商会不具备充分的“公共性”。 

第三，民间商会中发轫四要件的缺失。“大多数私营企业主认为，自己的社

会经济地位是比较高的，其中他们对自己的社会名声地位的估计最高，经济收

入地位次之，政治参与地位居第三位。”（陈光金，2003：35）这说明民间商会

实践公共性的人财物力并不缺乏。除此而外，发轫四要件中其他三要件却不容

乐观。 

一是合法性。合法性包含着法律合法性、政治合法性、行政合法性和社会

合法性的全部意义（高丙中，2002）。由于“中国的传统和现实共同确立了国家

或政府的主导地位，行政权力支配社会是根深蒂固的社会存在。而且作为一个

‘后现代化国家’，未来的中国也需要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以获取赶超过程中的

‘后发优势’。政府对社会团体的全面控制是未来国家与社会关系演变的初始发

展条件。”１８对于民间商会之类的社会团体，或者说，对于当下中国商会的民间

化，以期建立一种具有高度竞争性的国家与社会关系，似乎没有任何法律和政

策的支持。相反，由于现行社会团体“双重管理体制”，使得“就在市场化改革

逐步摧毁经济领域之中的计划管理体制的同时，在中国的社会领域中却正在

‘从无到有’地建设社团的计划管理体制”（康晓光，1999），加之迄今我国尚

未出台《商会法》，因而，一个纯民间的商会“要么同时具备这四种合法性，要

么不存在”（高丙中，2002）的尴尬局面就会在一定时期内存在。 

更为不利的是，转型期中国民间商会还缺乏足够的社会合法性。一部分私

营企业主在所谓“暴富”过程中，多多少少存在着的柳传志式“原罪”１９，甚

至是更为严重的“各种市场主体以个别的方式表达利益主要就是在为寻租行为

                                                        
１８ 康晓光：“权力的转移——1978-1998 年中国社会结构的变迁”，载“中国思维网”， 

www.chinathink.net.  2004,4,8.。 
１９  “ 现 场 播 报： 联 想 集团 董 事 长柳 传 志 谈赚 钱 与 道 德的 冲 突 ”，载

http://finance.sina.com.cn/hy/20021220/1617292781.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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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实现创造条件”和“利益集团在向政府施加影响的时候，也不排除产生寻租

现象，因而也会引起和加重腐败”等“原罪”（李景鹏，2003：283）。因此，导

致了当下中国“仇富”心理甚至“仇富”行为的普遍化。２０这种对于转型期中

国私营企业主阶层的“对立”冲突心理的社会现象在中外历史上都是极为罕见

的。无论如何，这必然极大地削弱包括民间商会在内的私营企业主阶层社会团

体的社会合法性。由于这种社会合法性的缺失，在调节和整合国家与私营企业

主阶层之间的利益关系时，必将导致民间商会基础上的“资产者公共领域”，因

为没有社会的理解和支持而软弱无力甚至无所作为。 

二是关于内在的需求与国家的客观需要。民间商会等社会团体在本质上是

利益集团，利益集团是市场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上必然要出现的一种社会现象

（李景鹏，2003：280）。 “商会是社会利益集团的代表和治理组织……商会应

当是企业和企业家的组织，是这个利益群体合法权益的代表者。”（浦文昌、荣

敬本：227）这些诉求在很大程度上也反映了民间商会的“内在的需求”，这正

是“私营企业主作为中国的一个社会阶层的存在，得到社会各界越来越多的认

同”（陈光金，2003：27）的重要根据。陈光金认为，私营企业主阶层有三个主

要未来诉求：经济诉求、社会声望诉求和政治诉求（陈光金，2003：38-40）。

但是，民间商会的“内在的需求”与“国家的客观需要”的关系又是异常复杂

的。一方面，私营经济的迅猛发展巩固和维护了党的执政合法性，应而“必须

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 （江泽民，2002：24）成为

党和国家的客观需要并上升到执政理念的高度。而另一方面，“人们已经从自身

的经验中愈来愈认识到组成集团向政府施加影响的必要性，对于各种市场主体

来说，这种认识尤其强烈。但是现有的政治结构又不允许它们发展成为利益集

团。现有的解决办法只有一个，那就是用法律的形式将它们置于行政权力的控

制之下。”（李景鹏，2003：285）结果，当下中国的商会五花八门、各自为阵，

并分属党委和政府各有关部门，远未达成统一的组织认同，所以难以形成公众

批判基础上的“判断的一致性”即“公众舆论”。 

 

简短的结语 

 

“‘市民社会’此一概念恰如民主、自由、人权、宪政等概念一样，虽然产

                                                        
２０ 老板”代表“大款”委员驳斥“为富不仁论”，载 

http://news.china.com/zh_cn/focus/2h_2003/alldiscuss/11010479/20030306/1142515

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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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于西方，却具有跨地域、跨文化的普遍意义和价值，能为我们所用、也应该

采用。”（景跃进，1993：197-198）问题在于如何“所用、采用”。市民社会发

育成长链是相互关联的五个组成部分，中国化的市民社会学理研究恰在于第三

个部分即特殊社会领域的公共领域陷入了西方文明社会已有的模式，即认为培

育中国的“阅读公众”，形成媒体界这一特殊社会领域的公众舆论是构成公共领

域甚至市民社会的“灵丹妙药”。２１但是，由于这一特殊社会领域的公共性三要

素和发轫四要件的严重缺失，它甚至不可能在一定时期内比民间商会基础上的

“资产者公共领域”更有效地分离国家与社会、形成国家与社会的良性互动关

系。考察中国民间商会产生和演进的历史与现实，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民间

商会基础上的“资产者公共领域”具备建立公共性三要素和发轫四要件，尽管

其当下公共性三要素和发轫四要件还有待于进一步完善和健全。不过，国家是

否允许资本的力量，在民间商会愈益崛起并在转型地带中沿着市民社会发育成

长链不断演进，至今仍未可知。 “只有对资本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做出分析，才

能看清这些问题形成的根源，国家与资本之间的关系构成了 1990 年代中国历史

与社会的主要的两条线索，力量消长，相互合作与斗争。”２２因而，在一定程度

上，只有把握资本、资本利益集团的代表组织即民间商会与国家之间的利益关

系，才能揭开当下及今后中国化“资产者公共领域”的谜底。此一问题之艰难

与敏感，还有待于学界同仁的进一步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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